
保险保障基金的涉税会计处理注册税务师考试 PDF转换可能

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44/2021_2022__E4_BF_9D_

E9_99_A9_E4_BF_9D_E9_c46_544993.htm 一、保险保障基金简

介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为了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，支持保险

公司稳健经营，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

提存保险保障基金，保险保障基金由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

会（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）集中管理，统筹使用，中国保监

会设立保险保障基金专门账户，保险保障基金按照保险公司

分户核算。 因此，保险保障基金系由保险公司缴纳形成，按

照集中管理、统筹使用的原则，在保险公司被撤销、被宣告

破产以及在保险业面临重大危机，可能严重危及社会公共利

益和金融稳定的情形下，用于向保单持有人或者保单受让公

司等提供救济的法定基金。 保险保障基金分为财产保险公司

保障基金和人寿保险公司保障基金（财产保险公司保障基金

由财产保险公司、综合再保险公司和财产再保险公司缴纳形

成；人寿保险公司保障基金由人寿保险公司、健康保险公司

和人寿再保险公司缴纳形成）。 二、保险公司保险保障基金

的会计核算 （一）提取 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附录会

计科目和主要账目处理》规定，保险公司等金融企业应设置

“业务及管理费”科目，不再设置“销售费用”和“管理费

用”科目。保险公司提取保险保障基金时，借记“业务及管

理费”科目，贷记“其他应付款保险保障基金”科目。 按照

国家有关规定，对于纳入保险保障基金救济范围的保险业务

，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下列比例缴纳保险保障基金：财产保险

、意外伤害保险和短期健康保险，按照自留保费的1%缴纳；



有保证利率的长期人寿保险和长期健康保险，按照自留保费

的0.15%缴纳；无保证利率的长期人寿保险，按照自留保费

的0.05%缴纳；保险公司其他保险业务的缴纳比例由中国保监

会另行规定。 （二）缴纳 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附录

会计科目和主要账目处理》规定，保险公司向中国保监会缴

纳保险保障基金时，借记“其他应付款保险保障基金”科目

，贷记“银行存款”等科目。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保险公司

应当及时、足额地将保险保障基金缴纳到中国保监会保险保

障基金专门账户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暂停缴纳保险

保障基金：财产保险公司、综合再保险公司和财产再保险公

司的保险保障基金余额达到公司总资产6％的；人寿保险公司

、健康保险公司和人寿再保险公司的保险保障基金余额达到

公司总资产1％的。 保险公司缴纳保险保障基金，实行按年

计算，按季预缴。 三、保险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处理 财政部、

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保险公司缴纳保险保障基金所得税税前

扣除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[2005]136号）规定，为有效防范化

解金融风险，维护金融稳定，保障保单持有人的利益，现对

保险公司按照《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》规定缴纳的保险保

障基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问题明确如下： （一）保险公司

按下列规定缴纳的保险保障基金，准予据实税前扣除 1．财

产保险、意外伤害保险和短期健康保险业务，不得超过自留

保费的1%； 2．有保证利率的长期人寿保险和长期健康保险

，不得超过自留保费的0.15%； 3．无保证利率的长期人寿保

险和长期健康保险，不得超过自留保费的0.05%； 4．其他保

险业务不得超过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比例。 （二）保险公司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其缴纳的保险保障基金不得在税前扣除 1



．财产保险公司、综合再保险公司和财产再保险公司的保险

保障基金余额达到公司总资产6%的； 2．人寿保险公司、健

康保险公司和人寿再保险公司的保险保障基金余额达到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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